






合文体广旅发〔2020〕118号            


合水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关于印发《“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
工作者专项选派培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
现将《“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选派培养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0年10月31日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
工作者专项选派培养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印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选派培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县文化人才建设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从2013年至2021年，每年通过向“三区”选派优秀的文化工作者和培养“三区”急需紧缺人才的方式为“三区”提供文化人才支持和智力服务，提高“三区”文化人才素质，从而推动“三区”文化发展。
二、服务方式
采取乡镇推荐、县上选派的方式，选派人员主要以服务项目的形式，根据受援地文化需要，设立需要的服务项目，明确目标任务，在1年期限内有计划地到贫困乡镇开展短期文化服务。我县所招聘人员主要以全日工作形式到受援乡镇文化站提供服务，时间一般不少于1年。
三、名额分配及选派招聘方式
根据省“三区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选派培养分配名额，2020至2021年度招聘13名文化志愿者到本县12个乡镇提供文化服务。
四、实施步骤
（一）成立机构，加强领导。成立合水县“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吴建华  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
副组长：杨建勋  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成  员：刘建政  县纪委派驻文体广电旅游局纪检组组长
        张炳宏  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丁  洁  局办公室主任
高  霞  局财务股股长
卢立娜  局群文股股长
（二）广泛宣传，开展报名。开展宣传，发放招募和选派计划公告，组织开展报名。下派服务人员应有较强的志愿奉献精神，具有文化工作的专业技能、实践经验或发展潜质的优秀年轻干部，脱离原单位到受援乡镇工作，原则上以脱贫攻坚帮扶人员为主；招聘人员年龄18岁以上，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有文化艺术专业特长，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拥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志愿奉献精神；具有从事文化工作岗位的基本技能，热爱文化工作的人员为主，兼顾乡镇招聘的文化专干。
（三）资格审查、确定名单。根据规定的下派和招聘条件，局“三区”人才支持计划办公室要做好调研，负责对报名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确定最终名单。
（四）落实人员，开展服务。根据各乡镇报名情况，经局党组研究审定后，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组织受援单位、选派、招募人员签订协议书并组织集中培训。派驻文化志愿工作者到受援单位开展文化服务工作，服务期限为2020年11月至2021年10月底结束。
（五）总结评估，务求实效。各单位要及时总结经验，提炼典型，充分体现特色和亮点推进专项工作的开展。要认真研究实施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及时上报有关情况，确保“三区”人才支持项目持续有效开展。2021年10月开展自查，并做好迎接省市项目检查验收的准备工作。
五、有关要求
1、局“三区”人才支持计划办公室要做好调研、督促检查和协调工作，组织做好人员下派和招募工作。11月中旬前，组织受援单位和拟选派（或招募）的文化工作者共同签订三区目标协议书，选派（或招募）的文化工作者应到岗，并开展工作。
2、下派人员必须协助指导文化工作，有效发挥各自专业特长，制定工作计划和工作台账。指导协助所在乡镇建设好综合文化中心，抓好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助力脱贫攻坚抓好文化扶志扶智、管好用好文化设施。
3、适时组织开展各类培训活动，提升知识和专业水平。组织开展观摩、学习、交流活动，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推动整体工作开展。
4、下派人员在服务期间以乡（镇）管理为主，乡（镇）负责对下派人员的日常管理与考核监督，并如实对下派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价，作为被选派人员年终考核和发放服务补助的重要依据。对选派期间违纪人员，受援单位须及时上报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和派出单位，将做出相应处理。选派人员工作要有记录，注意留存文字、图片、影像资料，填写工作日志，每月有考勤，每季度有汇报，半年有总结，年终有总评，严格考核，严格奖惩，年终提供书面鉴定材料，作为补助资金发放的主要依据。
六、保障措施
1、政策保障。受援乡镇负责选派人员的食宿生活、工作岗位及日常管理，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作用，并如实对选派人员在受援地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价。选派单位为选派人员购买保险，按规定解决生活补助。选派方、受援方及选派人员本人三方应签订工作协议以明确权责。
2、经费保障。选派工作经费按每人每年2万元标准补助，用于购买人员保险、按规定解决差旅费等；培养工作经费按照每人每天120元标准补助，用于教育培训、按规定解决差旅费等。选派人员和受培人员的补助由中央财政解决，为保证选派、培养工作落到实处，选派工作经费拨付选派单位，由选派单位根据乡镇考核和相关资料按季度拨付至选派人员。
附件：2020-2021年度“三区”人才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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